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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扣税前）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扣税后）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5

月

8

日

●

除 息 日：

2009

年

5

月

1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5

月

15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09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本次分配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1,850,387,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分配

370,077,400

元。

2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

3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1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人民币

0.180

元。

（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人民币

0.200

元。

（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180

元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

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

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

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

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

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2

元；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4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5

月

8

日

2

、除 息 日：

2009

年

5

月

11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5

月

1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09

年

5

月

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股东国投煤炭公司、国华能源有限公司及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有

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持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与联系

联系电话：

0551-2231918

联系人：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益民街文采大厦

1103

室

七、备查文件目录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
：

阳光发展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４

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福建省亿力电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力投资”）《关于

减持阳光发展股票的函》， 亿力投资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７

日至本次公告日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阳光

发展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

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亿力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４．７

—

２００９．４．２７ １５９．１２６６ ０．９５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亿力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５３７

，

５９９ ８．６８ １２

，

９４６

，

３３３ ７．７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７５８

，

６５４ ２．８４ ３

，

１６７

，

３８８ １．８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７７８

，

９４５ ５．８４ ９

，

７７８

，

９４５ ５．８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亿力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在其中任意三

十日内的减持比例未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

。

２

、亿力投资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福建省亿力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的函》

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送达给公司

７

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三）在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６

人，独立董事滕泰先生通讯表决。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

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提供

借款担保的议案》。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新源”） 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中电新源以销售合同应收账款向公司提供反

担保。

关联董事周和平、陈莉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截止目前本司持有其

４９．０１％

的股份。 广西

中电主要从事电气、电力自动化设备等科研、生产及销售服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

３

，

４７５．６６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７４．６２

万元，业务收入

１

，

２２５．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８５．７９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通过对被担保人行业前景、经营情况、资产质量、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各方面的评估，认

为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以应收账款进行反担保的方案措施可靠，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时本次担保有利于中电新源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支持中电新源抓住国家电

力投资的机会，促进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申请的担保额度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要求及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被担保方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因电力

产品业务发展迅速，有融资要求，其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正常，同意公司在落实反担保措施、风险切实可

控的前提下，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已签定担保合同）累计为

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我司占

４９．０１％

的股权）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我司为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新源”） 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一年， 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已签定担保合同）累计

为

０

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参股公司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新源”）为加大市场销售力度、保证供

货合同履约，

２００９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借款，期限一年，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为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中电新源以销售合同应收账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东四路

５

号

２

楼

Ｂ０６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刘淑兰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电气、电力自动化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除国家专控产品及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电源设备、电力电子产品、电器工业仪器仪表、计算机系统、综合自动化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软件开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电力设备维修、高压新型组合电器（高压开关）、高压开关及其

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高、低压开关柜生产、销售。

６

、与公司关系：公司参股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持有其

４９．０１％

的股份。

７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

］

５８３

号），中电新源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资产总额

３

，

４７５．６６ １

，

２８３．５２

负债总额

６０１．０４ ４３７．６９

净资产

２

，

８７４．６２ ８４５．８３

资产负债率

１７．２９％ ３４．１０％

营业收入

１

，

２２５．４３ ６６８．５９

净利润

３８５．７９ ２７．６０

三、担保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该合同尚未签署。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已签定担保合同）累计为

０

万元。 实施本次担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１６％

，占公

司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６２％

。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通过对被担保人行业前景、经营情况、资产质量、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各方面的评估，认

为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以应收账款进行反担保的方案措施可靠，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时本次担保有利于中电新源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支持中电新源抓住国家电

力投资的机会，促进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申请的担保额度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宁智平、邹招保、滕泰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要求及

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被担保方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 因电力产品业务发展迅

速，有融资要求，其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正常，同意公司在落实反担保措施、风险切实可控的前提下，提供

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及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兴康先生召集，应参

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分别为陈兴康、翁少斌、阎桂芳、陈红兵、陈钢、高汝楠、黄友定、

王刚、袁会权，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向徐州市郊信用联社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本公司将为其

提供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鉴于该项担保是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该项担保在表决时，关联方董事陈

兴康、阎桂芳予以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予以回避。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及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韦继升先生召集，应参

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分别为韦继升、茅智真、张海燕，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向徐州市郊信用联社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本公司将为其

提供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７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目前持有圣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象集团”）

６０％

的股权，本次拟用

４０４

，

５５０

，

５４７．９５

元向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收购其持有的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 收购完成

后，本公司将持有圣象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江苏信托就本公司收购江苏信托持有的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事宜，在

江苏省南京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本次股权转让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就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公司

９

名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长江路

８８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东峰

注册资本：

２４８

，

３８９．９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１１０２２６９

主营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等业务。

主要股东：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９８％

的股权，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

的股权，江苏省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江苏信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

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江苏信托持有的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且此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圣象集团的基本情况

（

１

）注册地：江苏丹阳开发区大亚木业工业园区

（

２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法定代表人：陈兴康

（

４

）经营范围：各类木地板、家具、板材、装饰材料的制造、加工、销售，林木种植，木材加工，地板、家具

的安装、仓储服务等业务。

（

５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目前本公司持有圣象集团

６０％

的股权，江苏信托持有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

根据《圣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对此项股权转让交易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６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圣象集团资产总额

１９０

，

６１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３

，

８７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７６

，

７４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９

，

９９５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０

，

７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９

，

２２８

万元。

３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的有关情况（详细情况见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立

信永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４６

号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

（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评估范围：圣象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３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两种方法对圣象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４

）评估结果：

①

收益法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采用收益法确定的圣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０８

，

８０５．０９

万元。

②

成本法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采用成本法确定的圣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８

，

３９６．７３

万元，比审计后的母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

１３

，

４９９．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４．５９％

。

③

评估结论的确定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成本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地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

并且采用成本法也无法涵盖诸如生产经营许可资质、客户资源、商誉、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评估师经过

对圣象集团财务状况的调查和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以及考虑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圣象集团后

拟实行的战略规划，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股权收购的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

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圣象集团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因此选定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圣象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即圣象集团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０８

，

８０５．０９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标的股权：转让方持有的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

２

、交割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

３

、定价依据和成交金额：经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肆亿叁仟伍佰贰拾贰万零叁佰陆拾圆整（

￥４３５

，

２２０

，

３６０．００

元）（详见立信永华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４６

号评估报告），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肆亿零肆佰伍拾伍万零伍佰肆拾柒圆

玖角伍分（

￥４０４

，

５５０

，

５４７．９５

元）。

４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当日将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付至转让方指

定帐户。

５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本协议双方签署并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６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本次收购使用本公司自有资金（包括银行借款）。

７

、交易标的的支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在交割日，转让方应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并于交割日

之后十个工作日内提供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

况，圣象集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 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包括

银行借款），收购股权与募集资金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

六、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目的

（

１

）鉴于目前收购成本较

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且该项收购有利于圣象集团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和国内农

村市场的不断开发；同时收购完成后，可以增强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一步

提升公司抵抗金融风暴的能力。

（

２

）该项收购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圣象集团的经营优势，保持其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保持其经营业

绩的稳定增长。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圣象集团

４０％

的股权，可以增强公司在地板行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有效促进圣象集

团国际化战略的开发，对保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永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６

号《大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圣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向徐州市郊信用联社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本公司将为其

提供担保。

该项担保表决情况：鉴于该项担保是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该项担保在表决时，关联方董事陈

兴康、阎桂芳予以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予以回避。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８

日

注册地点：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兴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及自动化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家电、通讯产品及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光电子通讯为主的信息技术、信

息工程及激光印刷领域内的四技服务（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家具的制造、加工、销售；林木种

植；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实业投资；国内贸易；公司自营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中法律法规规定审

批的办理审批后经营）。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４

，

４３６．７２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３３％

。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３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

，

００２

，

７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８２

，

０２８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３２０

，

７２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８％

，营业收入

８９１

，

３３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３

，

１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５

，

４６８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

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风

险可控，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４０

，

９８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２６％

，没有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也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周五）上午

９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省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９５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鉴于该项担保是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予以回避。

（二）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本次提案的

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无。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②

法人股东应由

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不适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９５

号

联系人：戴柏仙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８１０４６

传 真：

０５１１－－８６８８５０００

邮 编：

２１２３００

２

、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六、备查文件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指示，被委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此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03

2009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0578

证券简称
：

盐湖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031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及增加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8

：

30

2

、 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董事、总裁李小松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股份

2,978,376,19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97.09%

。

二、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504,516,239.97

元。董事会议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主要原因是

公司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建设正在加紧进行，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2009

年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二期工

程项目、

ADC

发泡剂一体化项目、盐湖镁钠资源甘河项目及金属镁一体化工程项目等预计投资约

33

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计提维简费及安全措施费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2008]60

号《关于做好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为了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和盐湖资源的维护和利用， 本公司依据国家规定的相关行业和安全方面的规定以及考虑盐湖

集团整体发展的需求，本期计提盐湖资源维简费和安全措施费

149,297,128.92

元，其中：计提的安全措施费

为

19,119,299.20

元，盐湖维简费为

130,177,829.72

元，此数的计提减少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49,297,128.92

元，同时将本期使用的维简费和安措费从盈余公积转出增加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64,509,131.92

元。

计提盐湖资源维简费和安全措施费范围和标准如下：

1

、维简费计提范围及标准

本公司生产氯化钾的单位根据盐湖卤水的实际采集量，每月按

0.65

元

/

立方米的标准在当期税后利润

中提取盐湖资源开发维简费。 主要用于盐湖生产企业正常接续的开拓延深、技术改造等，以确保盐湖资源

开发生产持续稳定。

2

、安措费计提范围及标准

安措费从当期税后利润中按下列比例计提：

（

1

）、生产钾肥单位按每吨产品

10

元计提安措费；

（

2

）、生产经营、辅助单位按其职工工资总额的

5%

计提安措费；

（

3

）、化工产品生产单位以年度销售收入的

0.50%

提取安措费；

（

4

）、建设项目在基建期间按其职工工资总额的

5%

计提安措费。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本公司仍续聘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2009

年度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约

48

万元，具体金额由董事会与其协商。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宋显珠因工作发生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改选谢康民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简历附后。

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1

、选举张建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选举林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

、选举王富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因公司独立董事陈喜良任期届满，经董事会提名，选举王富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增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人员由

9

名增加为

13

名。

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1

、增选秦丽萍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2

、增选梁红新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另两名职工代表监事马成英、高雁由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简历附后。

（十）审议通过《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企业收取矿产资源使用费的议案》；

2009

年，向子公司青海盐湖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收取矿产资源使

用费，收费标准是每生产

1

吨氯化钾或供应

10

吨光卤石，向本公司支付

305

元矿产使用费。 预计

2009

年

能收取矿产资源使用费约

58,865

万元，具体结算时按各单位实际生产（供应）量计算，本交易期限一年。

因该议案与公司股东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280,723,1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盐湖镁钠资源综合利用甘河项目的议案》；

在西宁市甘河工业园投资建设盐湖镁钠资源综合利用甘河项目， 首期启动项目建设规模如下：

20

万

吨

/

年烧碱、

24

万吨

/

年聚氯乙烯，

40

万吨

/

年电石，

200

万吨

/

年水泥及配套公用工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

33.05

亿元。

为了便于该项目的立项、可研的申报及管理，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负

责该项目，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注册资本约为

1

亿元；公司章程的制定、验资及工商注册的相关手续由董

事会负责办理。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盐湖镁钠资源综合利用金属镁一体化工程项目的议案》；

盐湖镁钠资源综合利用金属镁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分为总体项目和启动项目， 启动项目建设投资规

模如下：

10

万吨

/

年金属镁、

100

万吨

/

年甲醇及甲醇用

MTO

制烯烃、

50

万吨

/

年

PVC (

其中乙烯法

25

万吨、

电石法

25

万吨

)

、

240

万吨

/

年焦炭、

40

万吨

/

年电石、

100

万吨

/

年纯碱及配套热电联产和

10

万吨氯化钙无害

化处理项目。 启动项目总投资约

198

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78,376,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

、因公司增加监事会成员人数，故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将《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

"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9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

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工会委员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修改为

"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1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工会委员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2

、依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令〔

2008

〕

57

号）的规定，在《公司章

程》第一百七十四条后加入第一百七十五条，主要内容为：

"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二）公司以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四）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的，不得向社会公开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原第一百七十五条至第二百一十七条的顺序号依次类推为一百七十六条至二百一十八条。

3

、因公司拟进行内部体制改革，将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改革为总裁制，公司总经理变更

总裁，副总经理变更为副总裁。 公司章程中涉及高级管理人员经理的称谓的相应条款需要进行修改。

（

1

）《公司章程》第十一条

"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

"

修改为：

"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裁、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

"

（

2

）《公司章程》目录第六章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修改为

"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3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条

"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8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

修改为

"

公司设总裁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

8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

（

4

）由于公司章程中多数条款中涉及

"

经理

"

的称谓，将其他条款中的

"

经理

"

一并修改为

"

总裁

"

。

《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竞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正文、崔浩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王正文、崔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合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1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附简历：

谢康民，男，

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青海盐湖科技公司党总支书记、

副总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青海盐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青

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董

事。 谢康民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建祺，男，

1973

年出生，注册会计师。

1997

年

3

月至

2005

年

9

月在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主

要从事审计业务、咨询业务、事务所管理等工作。 先后担任了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所长助理、青海

分所所长、 五联联合总所总审计师等职；

2004

年至

2006

年任甘肃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2

月在北京诺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高级财务顾问、 财务总监。

2007

年

1

月至今任青海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建祺与本公司

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博，男，

1972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

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在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工

作，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11

月任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公司总会计师。

2006

年

11

月至今任西宁城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林博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王富贵，男，

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1999

年

11

月至

2002

年

5

月在青海兴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评估二部主任。

2002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北京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青海兴华分所工作，任综合部主任、分所所长。

2008

年

12

月至今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

作，任副主任会计师。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王富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秦丽萍，女，

1965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2000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在青海省经济委员会任财务

会计，

2006

年

10

月至今在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业绩考核与监事会工作处任主任科员。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秦丽萍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红新，女，

1964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95

年

6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青海海华新技术公司财务

部经理，

2003

年

4

月至今任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业绩考核与监事会工作处监事。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梁红新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成英，男，

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1991

年

7

月至

2009

年

2

月在西宁市公安局工作；

2009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审处副处长。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 马成英与本公

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雁，女，

1968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

年

8

月至

2006

年

8

月在贵州毕化有限责任

公司任工艺主管；

2006

年

8

日至今任本公司化工分公司百万吨综合利用项目二期合成氨尿素项目项目副

经理。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 高雁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以上人员任期自

2009

年

4

月

29

日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0578

证券简称
：

盐湖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032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裁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了召开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在格尔木

市黄河路

28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和委托出席董事

11

名，董事安平绥委

托董事李小松表决，董事杜克平授权董事王晓民表决，经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因独立董事人员发生变动，对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进行重新选举。

1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安平绥提名，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安平绥

委员：李小松、李春燕、张建祺、林博

2

、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经董事长安平绥提名，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张建祺

委员：林博、王富贵

3

、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经董事长安平绥提名，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王富贵

委员：安平绥、李小松、李春燕、林博

4

、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经董事长安平绥提名，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安平绥

委员：李小松、谢康民、王兴富、张建祺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

2009

年

4

月

29

日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附：简历

安平绥，男，

1950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998

年

2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委员。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委员。

李小松，男，

1961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2001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青海盐湖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008

年

5

月至今起任本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2008

年

12

月

至今任本公司总裁。

王兴富，男，

1962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2

年

12

月至今任青海盐湖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

年

3

月至今任青海三元钾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5

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谢康民，男，

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青海盐湖科技公司党总支书记、

副总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青海盐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青

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董

事。

李春燕，女，

1963

年出生，高级律师。曾在立达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

2002

年

8

月至今任汇元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

2004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建祺，男，

1973

年出生，注册会计师。

1997

年

3

月至

2005

年

9

月在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主

要从事审计业务、咨询业务、事务所管理等工作。 先后担任了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所长助理、青海

分所所长、 五联联合总所总审计师等职；

2004

年至

2006

年任甘肃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2

月在北京诺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高级财务顾问、 财务总监。

2007

年

1

月至今任青海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林博，男，

1972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

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在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工

作，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11

月任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公司总会计师。

2006

年

11

月至今任西宁城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富贵，男，

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1999

年

11

月至

2002

年

5

月在青海兴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评估二部主任。

2002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北京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青海兴华分所工作，任综合部主任、分所所长。

2008

年

12

月至今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

作，任副主任会计师。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